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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致：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之

规定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见证，

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，该等文件包括

但不限于： 

1.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； 

2.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

的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； 

3.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、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到会登

记记录及凭证资料； 

4.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会议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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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 81 名，代表公司股份

84,374,657 股，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 44.8352%。 

综上，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/代理人共 108 名，

代表公司股份 120,957,556 股，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64.2748%。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、列席了本

次股东大会。 

（四）本所律师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中出席和列席的人员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本所律

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，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

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，其股东资格合法、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

符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，也未出现修改原议

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、计票和监票，会议主持

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，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。 

（三）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. 关于修订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2.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

（1）关于修订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（2）关于修订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（3）关于修订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

（4）关于修订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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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关于修订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议案 

3.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

4. 关于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

（1）关于与中微半导体设备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

下属公司）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

（2）关于与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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